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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匈牙利和瑞士的提案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
约》以下各条款的意见:第八条第仁)款第 2 项第(8) 、(1 0) 、
(1 3) 、(1 4)、(1 5)、(1 6) 、 (21) 、 (22) 、 (26)目

第八条第二款第 21页第 1 目.攻击平民的战争罪

1. 行为发生于或涉及国际武装冲突。 2

2. 犯罪者指令攻击平民人口或未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个别平民 q

3 犯罪者知道表明受攻击的该人口或个人或数人平民身份的实际情形。

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2 目-攻击民用物体的战争罪

1. 行为发生于或涉及国际武装冲突。

2. 犯罪者指令攻击民用物体，即未指令攻击明确的军事目标。

3. 犯罪者知道表明电受攻击的物体民用性质的实际情形。

1 鉴于预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讨论，以及将列为第八条导言的总段落草稿，此处不重复"非
法"要素。同样的，一般性意图已经默示，也不在此重复。鉴于预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讨论，
"行为或不行为"代以"行为"二字。

2 本要素如果列人总段落或第八条第 1款第 2 项的一般要素之中，就不必在此，处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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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3 目政击受保护的物品相入虽的战争罪

行为发生于或涉及国际武装冲突 3

2 犯罪者指令攻击依照《联合国宪章》执行的人道主义援助或维持和平行动的所

涉人员‘设施、物资、单位或车辆。

1 攻击的对象有权得到武装冲突国际法规给予平民和民用物体的保护。

4 犯罪者知道表明边些人员、设胞、物资、单位或车辆受保护性质的实际情形。

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4 目造成过大的平民伤亡或破坏民用物体或环境过大损害

的战争罪

1 行为发生于或涉及国际武装冲突c

2 犯罪者发动攻击，附带造成平民伤亡或破坏民用物体或敛使自然环境遭受广

泛、长期和严重的破坏。

3 破坏程度与预期得到的具体和宦接的整体军事利益相比显然是过分的。

4 就附带造成平民伤亡或破坏民用物体而言、犯罪者知道表明受影响的人或物体

平民身份或民用性质的实际情形 D

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5 目:攻击未设防场所的战争罪

l 行为发生于或涉及国际武装冲突。

2. 犯罪者以任何手段攻击或轰击非军事目标的不设防城镇、村庄.住所或建筑

物e

3. 麦城镇、村庄、住所或建筑物不设防JIP

a 可进行占领者、

b 战斗人员、机动武器和机动军事装备己经撤走、

ι 没有对固定军事设施或机构迸行敌意使用;

d ì亥城镇、村庄、住所或建筑物的当局或人 LJ 不在进行敌对行为;以及

巳 未开展支助平事行动的任何活动c

4. 该城镇、村庄、住所或建筑物不构成军事目标e

5. 犯罪者知道致使该城镇、村庄、住所或建筑物处于不设所状态的实际情形 G

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6 目于杀、伤一名丧失战斗力者的战争罪

l 行为发生于或涉反国际武装冲突c

PURL: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2829e0/



PCNICC/1999IWGECIDP.20 

2. 犯罪者杀、伤命名没头战斗力者

3. 犯罪者知道致使该人丧失战斗力的实际情形。

第八条第二款第 2I页第 7 目不当使用特殊标志的战争罪

l. 行为发生于或涉及国际武装冲突。

2. 犯罪者不顾国际法『使用休战旗、敌方或联合国旗帜或军事标志和制服.以及

《日内瓦公约》所订特殊标志 ι

3 该行为致使人员死亡或受伤。

4 犯罪者知道表明这些标志特殊性质的实际情形。

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9 目·攻击受保妒物体的战争罪

l 行为发生于或涉及国际武装冲突。

2 犯罪者指令攻击专用于宗教、教育、艺术、科学或慈善事业的建筑物、历史纪

念物、医院和伤病人员收容所。

3 该物体不是军事目标。

4. 犯罪者知道表明这些物体受保护性质的实际情形。

第八条第二款第 2I页第 11 目背信弃义的战争罪

l. 行为发生于或涉及国际武装冲突。

2 犯罪者在按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规定的法律保护的情形下，引起或诱

使属于敌对方的-一个人吐露真情;该人自己有权受到这一法律保护、或该人不

得不给予这→法律保护。

3. 犯罪者杀、伤了该人比 4

4. 在进行杀、伤时，犯罪者利用了他或她引起或诱使吐露的真睛"

第八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12 目决不纳障的战争罪

1. 行为发生于或涉及国际武装冲突曰

2. 犯罪者下令不许有幸存者吨以此威胁敌人，或在此基础上迸行敌对行初。

"杀"字和"致使死亡" ~iiïJ 可以交替使用。

杀"字和"致使死亡 .ì司可以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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